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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时评

媒体评说

举报是反腐制度的关键引信
和重要线索来源，此前据中纪委
秘书长、新闻发言 人 崔 少 鹏 透
露，在去年立案的案件中，线
索 来 源 于 信 访 举 报 的 占
41.8% ，来 源 于 公 检 法 和 审 计
机 关 移 送 的 占 20.9% ，来 源 于
办 案 中 发 现 的 占 7.1% 。 对 实
名举报实行优先办理，对实名
举报人予以重奖，有助于提升
举报线索质量、优化信访举报
环境，但反腐机关决不能一奖
了之。锻造铁打的举报人保护
机制，比重奖更为重要。

另外一组数据，更加让人忧
心和揪心——据最高人民检察院
统计，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
嫌犯罪的举报人中，约 70%的举
报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报复或
变相打击报复，全国每年发生的
举报人致残致伤案件多达 1200

件。面对腐败一声吼，不少反腐
举报人捍卫了社会良心，却要付
出鲜血乃至生命代价，这使我们
整个社会都蒙受羞辱。

国外形象地将反腐举报人称
为“深喉”和“吹哨人”，其称谓道
出了举报人作用之重要、处境之
敏感。保护公民举报权是国家的
责任，而眼下我国却没有一部专
门的举报人保护法，没有建立起
一套完整的举报人合法权益及
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体 系 ，泄 露 举
报 人 信 息 、打 击 报 复 举 报 人
的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，这 不 能 不
让 很 多 公 众 对 实 名 举 报 心 存
疑虑。因此，倡导实名举报，
其 前 提 是 必 须 健 全 完 善 相 关
法 律 和 制 度 规 则 ，强 化 举 报
受 理 机 关 对 举 报 人 信 息 的 保
密 责 任 ，对 随 意 泄 密 者 施 以
党 纪 政 纪 乃 至 刑 事 追 究 ，严

厉打击报复陷害者，使更多举报
人免于权力暗算。

其实，国外某些较为成熟的
举报人保护机制对我们也颇有借
鉴价值，即推行“事前”危险报告
制度（即从举报伊始就受到保护）
和“事中”的“双面陈述制度”（即
为防止身份泄露而采取的变声出
证或蒙面出证），甚至给重大案件
的举报人一张新身份证让其到遥
远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生活。披上
了厚厚的法律与制度保护服，公
民才能放心大胆行使举报权利，
在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与腐败
分子进行斗争。

冒着风险进行举报的“深
喉”，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维
护，其风险成本不该由举报人自
己全部承担。建立严密完善的举
报人保护机制，其重要性和紧迫
性远远高于任何天价重奖。

今日关注

重奖举报
人，更要保护
他们的安全

□张培元（公务员）

记者从辽宁铁岭市纪委获悉：铁
岭市纪委、市监察局制定的《关于奖
励实名举报暂行办法》正式实施。该
办法规定，今后凡实名举报党员干部
违纪违法行为，查实后将按相关规定
对举报人予以奖励，最高奖励达20
万元。 （5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新京报
“体面劳动”，需权益保护转型升级

不可否认，近年来，我国已初步建立
健全了包括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、职业病
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在内的劳动法体系。
但执法力度明显不够，一些法律法规仍
有诸多不完善之处。说明当前劳工权
益保护仍处“粗放”阶段，需从执法观
念 和 法 律 法 规 等 层 面 ，进 行 升 级 换
代。习近平最近在讲话中指出，要“维
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，保障劳动者
的权利。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，努力
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、全面发展”。
诚如此言，只有让劳动者体面劳动，经
济的转型升级才有坚实的基础。而要
实现“体面劳动”，离不开劳工权益保护
理念的“转型升级”，离不开有关法律法规
的完善细化。

钱江晚报
权力卫生了，精神才健康

走过27年立法过程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精神卫生法》于5月1日开始实施，让人
欢喜让人忧。喜的是，该法最终确立的

“自愿性治疗”原则得到社会普遍认同，消
除了公民“被精神病”的隐忧。忧的是，该
法的实施本该是精神障碍患者的福音，却
淹没在了如何避免公民“被精神病”的杂
音之中。不夸张地说，这部法律不仅需要
担负维护精神卫生的医学重任，也要面对

“被精神病防治”这一更为棘手的社会难
题。之所以历时27年才走出迷宫，医学难
题其实并不是障碍所在，恰恰是社会难题
难以破解。精神卫生法也是权力卫生
法。让医学回归科学，让权力回归本位，
让该受治疗的受到治疗，让不该进去的做
回正常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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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记者接到举报称，今年
1月20日举行的阜阳市农村信
用社招考中存在多起替考现象。
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阜阳信用社
招考中的替考现象近年来屡禁不
止。阜阳市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
部负责人称：“我们已经取消（他
们的资格）了，不就结束了吗？家
丑最好不要外扬。”

（5月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据媒体报道，此次被查实的

替考人员均已通过面试，“成功”
入围，倘若没有举报，他们可能已
经是该信用社的员工。在该信用
社相关负责人看来，此次替考只
是招考“小插曲”，哪怕替考人员
已经查实，出于多方因素考量，他
们不能进行必要的通报公示。

该信用社将替考视为“家丑”，还
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——“我们
是做服务的，只能保证公平公正
（其余的我们管不了）。”然而，既
然是保证“公平公正”，为何就不
能通报公示呢？无意去揣测该信
用社的动机，但由此可以看到，其
将“公害”视为“家丑”，这简直就
是对公正公平的亵渎。

整个替考调查过程存在很多
漏洞，替考者如何躲过层层“把
关”成功“入围”，中途就没有进行
身份核实？被查出的有 4 个，未
被查出的还有多少？内部人员的
子女替考，系统内部人员有没有
牵涉其中？凡此种种，是否存在
内部人员的介入和参与，理应进
行全面细致的调查，这才是维护

公正公平应有的举动。
显然，当公开招考进入公众

视野，替考就不可能只是“家
丑”。信用社不是信用社系统内
部员工的“家”，公开招考就理应
公平公正；出现“违规”就应该按
照规定进行处罚，不能视为“家
丑”予以偏袒。

替考会损害很多考生的利
益，因此在招考过程中，查处替考
不能仅仅靠“举报”，而应将其视
为保证公平的重要工作，在招考
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。同时，监
管部门理应将替考行为视为“公
害”，查处一起严肃处理一起。只
有不偏袒，才能“正本清源”，保证
公开招考的公平公正，还社会清
新考风。

岂能把替
考“公害”视为

“家丑”
□欧阳崧（媒体人）

替考会损害很多考生的利益，因
此在招考过程中，查处替考不能仅仅
靠“举报”，而应将其视为保证公平的
重要工作，在招考的各个环节严格把
关。同时，监管部门理应将替考行为
视为“公害”，查处一起严肃处理一起。


